
消防局 

壹、前言 

  本局依據組織、功能、職掌及業務推展之需求，提出以 4 年為期程，預期達成之

中程施政目標，每年度訂定具體性之年度績效目標，以期有效推動年度施政工作，提

升行政效能及促進縣政發展。 

依據「澎湖縣政府年度施政計畫績效管理要點」之規定，本局於本（111）年 1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 00 分，由副局長召集各科、室、中心主管，於本局 5 樓災害

應變中心，舉行 110 年度施政計畫執行情形自評會議，依核心業務、業務創新改良、人

力、經費等四大績效面向，由各單位提報執行成效，辦理評核。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總分 

績效面向 績效評分 

1.核心業務（60%） 59.05 

2.業務創新改良（20%） 

（依 96 年度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複評

時由委員除以 2 計算） 

19.55 

3.人力（10%） 9.00 

4.經費（10%） 7.39 

5.整體施政績效（10%） 

（依 96 年度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授權

審查委員由業務創新改良面向除以 2 所得分數酌予給分） 

業務單位免填 

績效總分 94.99 

 
二、各面向績效分析 

（一）核心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度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 落 實 災
害 預 防
機制，減
少 災 害
損 失 （
9%） 

(1) 落 實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查（3%

） 

100% 100% 100% 3 110 年公共場所列管 884

家數，本局共檢查 884 家
數（檢查家數 884 家／列
管 家 數 884 家 ×
100%=100%），達成目標
值。 

(2) 推 動 住

宅 防 火
對 策 宣

20% 33% 165% 3 1.110 年本縣人口總戶數

為 41,981 戶，110 年本
局推動住宅防火對策 2.0



導（3%

） 

宣導戶數 13,908 戶（住
宅宣導診斷戶數 13908

／ 澎 湖 縣 總 戶 數
41,981×100%=33% ），
達成目標值。 

2.因應新冠疫情相關防疫
規定，辦理部分居家訪
視勤務以廣播、投遞宣
導單取代，並以媒體、
臉書等方式加強居家防
火安全宣導。 

(3) 辦 理 觀
光 旅 館
、老人及
身 障 機
構 自 衛
消 防 編
組 驗 證
（3%） 

100% 100% 100% 3 110 年觀光旅館、老人及身
障機構應辦理自衛消防編
組演練家數 33 家，110 年
本局實際辦理自衛消防編
組演練家數 33 家（辦理自
衛消防編組演練家數 33家
／ 應 辦 理 家 數 33 家 

×100%=100%），達成目標
值。 

2.維護「消
防 公 共

安全」，
確 保 人
民 財 產
安 全 （
6%） 

(1) 提 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申 報
率（2%

） 

100% 99.88% 99.88% 1.99 1.110 年消防安全設備應
檢修申報家數為 781

家，實際辦理檢修申報
家數 780 家（實際辦理
檢修申報家數 780 家／
應檢修申報家數 781 家×
100%=99.88%）。 

2.管理權人林毓麒未於期
限內檢修申報「亞果大
山營區旅館」,本局澎南
分隊依規定開立舉發
單。 

(2)「暑期保

護 青 少

年-青春
專案」期
間，加強
青 少 年
易 出 入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檢查，確
保 暑 期
青 少 年

安 全 活
動 空 間

100% 100% 100% 2 110 年度「暑期保護青少年

-青春專案」期間，本縣列

管青少年易出入場所計
118 家，實際檢查家數為
119 家次(本縣青少年易出
入場所實際檢查家數 119

家／本縣青少年易出入場
所實際列管家數 118 家×
100%=100%)，達成目標
值。 



。（2%

） 

(3) 達 管 制
量 30 倍
以 上 公
共 危 險
物 品 場
所 專 案
聯 合 稽
查（2%

） 

100% 100% 100% 2 110 年度達管制量 30 倍以
上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為 4

家（尖山發電廠、虎井電
場、望安電廠、七美電
廠），實際執行聯合稽查 4

家(聯合稽查家數 4 家／列
管場所家數 4 家×100%)，
達成目標值。 

3. 建 構 災
害 防 救
體系，充
實 救 災
車輛、裝
備（10%

） 

(1)充實汰換
消防車輛
（2%） 

2 2 100% 2 110 年一般性補助款優先
施政項目，購置汰換救助
器材車 2 輛，執行採購經
費為新臺幣 2,400 萬元，本
案已於 110 年 4 月 19 日完
成發包採購，達成目標值。 

(2)推動災害
防救深耕
第 3 期計
畫（3%） 

100% 100% 100% 2 110 年 12 月 2 日召開災害
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期末
審查會議，經各委員審查
後，協力機構確實依計畫
完成 20 項工作項目，相關

成果報告並陳報內政部核
備。 

(3)辦理鄉 (

市 )公所
防 災 兵
棋 推 演
（2%） 

3 3 100% 2 110 年度公所防災兵棋推
演如下： 

1.望安鄉公所於 110 年 09

月 14 日(二)辦理地震海
嘯災害避難收容兵棋推

演。 

2.西嶼鄉公所於 110 年 09

月 17 日(五)辦理地震海
嘯災害避難收容兵棋推

演。 

3.白沙鄉公所於 110 年 10

月 06 日(三)辦理地震海
嘯災害避難收容兵棋推
演。 



(4) 辦 理 年
度 防 災
演 習 （
3%） 

1 1 100％ 2 本縣於 110 年 8 月 31 日由
本府環保局、消防局、警
察局、衛生局、農漁局、
澎防部、馬支部、澎湖憲
兵隊、第八海巡隊、第七
岸巡隊、湖西鄉公所、高
雄港務公司、中國石油公
司、台灣電力公司及結合
民間力量等相關單位，共
同參與辦理年度災害防救
演習 (海洋油污染暨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應變兵棋推
演) 1 場次，參演人員約 70

人，達成目標值。 

4. 提 升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品
質（8%

） 

(1) 強 化
OHCA

案 件 品
質 管 制
及 救 護
紀 錄 表
查 核 計

畫（ 3%

） 

12 12 100% 3 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
質，強化 OHCA 案件之品
質管制及救護紀錄表填寫
正確性，110 年載送 OHCA

案件救醫共 101 件 (創傷
19 件、非創傷 82 件)，每
月針對 OHCA 送醫案件及

救護紀錄實施考核，全年
共計 12 次，達成目標值。 

(2)辦理初、
中級救護
技術員複
訓（2%） 

150 163 108.67% 2 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
及技能，延續救護技術員
證照效期，本局分別於 110

年 10 月 5 日起至 28 日止，
區分 4 梯次辦理初、中級
救護技術員繼續教育訓
練，統計年度應參訓中級
救護技術員 144 人，實際
參訓 144 人，初級救護技

術員 19 人，實際參訓 19

人，共計到訓人員 163 人，
達成目標值。 



(3)深入村里
社區推廣
CPR+AE

D 救護技
術 計 畫
（3%） 

20 20 100% 3 為擴大宣導推廣層面，巡
迴 5 鄉 1 市，深入各村里
社區加強推廣 CPR+AED

等急救術，110 年分別前往
東文、復興、鐵線、五德、
虎井、桶盤、水垵、將軍、
中和、花嶼、赤崁、小赤
崁、龍門、林投、外垵、
赤馬、員貝、大倉、鳥嶼、
吉貝等 20 個社區，辦理救
護技術宣導活動，達成目

標值。 

5.落實義消
、災害防
救 團 體
及 災 害
防 救 志
願 組 織
訓 練 與
運 用 （
8%） 

(1) 辦 理 義
消 救 護
大 隊 初
級 救 護
技 術 員
複 訓 或
新 進 人
員 訓 練
（2%） 

1 1 100％ 2 為提升義消救護大隊初級
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技
能，自 110 年 9 月 1 日起
至 109 年 11 月 30 日止，
由各分隊辦理救護技術員
繼續教育訓練 1 場次，共
計65人參訓，達成目標值。 

(2)辦理義消

各類訓練
（2%） 

95% 100% 105.26% 2 為強化本縣義消人員救災

技能，及熟稔操作各項救
災器材，提升協勤救災成
效，於 110 年 12 月 6 至
11 日，辦理本縣義消人員
（176 人）集中訓練，到訓
人數計 176 人，到訓率為
100％，達成目標值。 

(3) 辦 理 災
害 防 救
團體（澎
湖 縣 救

難協會）
訓 練 （
2%） 

1 1 100% 2 為強化災害防救團體（澎
湖縣救難協會）所屬成員
各項潛水救援技能，及熟
稔救援器材操作，提升協

勤成效，本局於 110 年 10

月 8、9 日，辦理水域救援
訓練 1 場次（參訓人數計
30 人），達成目標值。 

(4) 辦 理 災
害 防 救
志 願 組
織（救援
隊）複訓
（2%） 

5 5 100% 2 110 年度為使災害防救志
願組織（救援隊）志工能
熟稔各種救災裝備器材及
強化救災技能，於各所轄
地區就地辦理複訓工作（3

月 27 日吉貝村緊急救援
隊、3 月 30 日鳥嶼村緊急

救援隊、4 月 21 日將軍村



緊急救援隊、4 月 28 日花
嶼村緊急救援隊、8 月 23

日 外 垵 村 睦 鄰 救 援 隊
及），共計 5 場次（參訓
人數計 147 人），達成目標
值。 

6. 精 實 消
防 人 員
常 年 訓
練（8%

） 

(1) 落 實 狹
小 巷 道
等 搶 救
不 易 地
區 火 災

搶 救 組
合 訓 練
（2%） 

24 24 100% 2 本局 110年各大隊辦理「高
樓層、高危險建築物」及
「古蹟、歷史建築物」等
救災組合訓練共計 24 場
次，達成目標值。 

(2) 落 實 消
防 人 員
集 中 訓
練（3%

） 

100 128 128% 3 本局依照內政部消防署函
頒「消防人員常年訓練實
施規定」，辦理常年集中訓
練，本(110)上半年度因受
疫情影響，停止辦理。下
半年分別於 8 月 23 日至 9

月 2 日分 3 梯次辦理消防
人員常年集中訓練及救助

人員複訓，共計 128 人次
參訓。 

(3) 落 實 水
上 救 生
及 潛 水
搜 救 等
救 災 專
業 技 能
訓 練
(3%) 

120 161 134.17% 3 本局 110 年分別於 9 月 22

日至 27 日止，分 3 梯次辦
理「水上救生暨船艇操作
複訓」，計有 120 人次參
訓。另 9 月 13 日至 17 日
止，分 3 梯次辦理潛水搜
救複訓」，計有 41 人次參
訓。以上共計 6 梯次，161

人次參訓，達成目標值。 

7. 強 化 火
災 原 因
調 查 鑑
定 工 作
，策進消
防 行 政
作 為 （
6%） 

(1) 落 實 火
災 分 類
， 執行
火 災 原
因 調 查
鑑 定 工
作（3%

） 

100% 100% 100% 3 110 年度本縣轄內發生火
災案件共計 123 件，本局
均依消防法暨火災調查鑑
定作業要領等相關規定，
執行火災調查鑑定工作，
完成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計 123 件，達成目標
值。 



(2) 精 進 火
災 調 查
人 員 專
業 技 能
（3%） 

1 1 100% 3 為精進火災調查專業技
能，本局於 110 年 9 月 23

及30日辦理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專業訓練 1 場次（參
訓人數計 45 人），達成目
標值。 

8. 提 升 救
災 救 護
案 件 受

理 派 遣
效 能 （
5%） 

(1) 提 升 救
災 救 護
案 件 受

理 派 遣
品 質 （
3%） 

82% 92.13% 112.35% 3 110 年本局 119 專線受理
報案總件數計 4,648 件，
120 秒內完成受理報案並

派遣人、車輛出勤計 4,282

件（120 秒內完成受理及派
遣計 4,282 件/受理報案總
件數 4,648 件× 100% ＝
92.13%），達成目標值。 

(2) 重 大 災
害、意外
事 故 發
生時，迅
速 蒐 集
災情，發

布 即 時
新聞，提
供 正 確
資 訊 （
2%） 

25 54 216% 2 當發生重大救災救護案
件、社會或媒體關注案件
時，由現場救災救護人員
即時記錄案件狀況及災情
發展，利用通訊軟體，第
一時間將案件搶救之文字

敘述及攝(錄)影畫面回傳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經彙
整後陳報各級長官，以供
掌握災害現場狀況，進行
後續處置判斷，並統一發
言管道，提供新聞媒體正
確、即時之資訊。110 年度

共計記錄傳送 54 件，達成
目標值。 

績效分數 59.99 

 

 

（二）業務創新改良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度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辦理應變
管理資訊
系 統
(EMIC) 演
練（4%） 

整合本府及

各鄉(市)公

所防災編組

單位，模擬

災害發生情

境，進行應

2 2 100% 4 110 年 4 月 28 日及 10 月 

27 日，分別辦理上、下半

年度應變管理資訊系統

(EMIC)演練，由本府各災

害主管機關及各鄉(市)公

所參與演練模擬災時應變



變管理資訊

系統 (EMIC)

演練。（4%） 

作為，達成目標值。 

2.強化未達
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
之五層以
下住宅(公
寓)設置住
宅用火災
警報器（

4%） 

推動新建、
增建、改建
未達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
之五層以下
住宅 (公寓 )

設置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並經本局
檢查合格之
比率。（4%） 

100% 100% 100% 4 110年度強化未達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
宅(公寓)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申請共計403件，經
本局檢查合格共計403件
，合格比率100%。 

3.加強 12導
程心電圖
機操作使
用教育訓
練（4%） 

配置 12導程
心電圖機，
針對 OHCA病
患及時判讀
與傳輸，有
效縮短搶救
時間。（4%） 

12 12 100% 4. 本局目前所配置12導程心
電圖機計有馬公、西嶼、
湖西、白沙等4個分隊，為
加強12導程心電圖機操作
使用教育訓練，本局利用
各級救護技術員複訓、廠
商維修、教育訓練及分隊
平日教育訓練等時機辦理

12場次教育訓練，達成目
標值。  

4.提升離島
地區救護
服務品質
（4%） 

鼓勵民間團
體，踴躍捐
贈離島型救
護車，以提
升離島地區
救護服務品
質。（4%） 

1 2 200% 4 本局 110 年受理民間團體
捐贈離島型救護車 2 輛，
分別配置於將軍分隊及鳥
嶼分隊，以提升離島地區
救護服務品質。 

5.提升義消
人力資源

，充實裝
備器材，
精進災害
防救能量
(4%） 

辦理本縣義
消組織充實

人力與裝備
器材中程計
畫（4%） 

100% 100% 100% 4 本局依「澎湖縣義消組織
充實人力與裝備器材中程

計畫」分別辦理「機能型(

緊急救護)義消訓練」(110

年3月13、14、20、21及27

日)與「機能型(潛水救援)

義消訓練」(110年9月4及5

日)計2項，及完成採購「
救護裝備」一批(計新臺幣
104萬3,452元)，年度計畫
達成度100%。 

績效分數 20 

 



（三）人力面向 

策略績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度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分 析 

1. 精 實 臨
時 人 員
進用，強
化 服 務
效 能
（2%） 

臨 時 人 員
精 簡 率
（2%） 

- 0% - 1 (本年度第 1 季至第 3
季運用人數平均值為
1 人-前ㄧ年度該機關
(單位)第 1 季至第 3
季運用人數平均值為
1 人)/ 前ㄧ年度該機
關(單位)第 1季至第 3
季運用人數平均值 1

人 × 100％=0 

2. 型 塑 學
習 型 組
織，提升
公 務 人
力 素 質
（8%） 

(1) 必 須 完
成之課
程完成
比 率
（3%） 

- 100% - 3 受考核人員 186（含職
員 186 人+約聘僱 0

人）達成「必須完成課
程」之人數 186/受考
核人員總數 186 × 

100％=100% 

(2) 參 加 性
別主流

化訓練
課 程 2

小時以
上之人
數比率
（3%） 

- 100% - 3 參加各項性別主流化
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

之 人 數 比 率 為 （
186/186 ） 100% ，得
100%×3 分。 

 

(3) 各 項 訓
練到訓
率（2%） 

 

- 100% - 2 薦送參加本府人事處
辦理之各項訓練研習
課程(含行政處辦理之
縣政專題講座)，到訓
率 100%(到訓人數 60/

分配人數 60)按比例給
分，得 100%×2 分。 

績效分數 9  

 

（四）經費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量指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度 

項 目 

權 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分 析 

合 理 分 配
資源，增進

預 算 執 行
績效（10%

(1)各機關
當年度

經常門
預算執

95% 84.89% 89.36% 6.26 1.達成目標值: 

(26,324,401/31,011,0

00)*100%=84.89% 

2.達成度: 84.89% / 



） 行率（
7%；無
資本門
者 為
10%） 

95%=89.36% 

3.得分：
89.36%×7=6.26 

(2)各機關
當年度
資本門
預算執
行 率
（3%） 

80% 30.26% 37.83% 1.13 1.達成目標值：
（19,712,923/65,153

,000）×
100%=30.26% 

2.達成度：30.26%/ 

80%=37.83% 

3.得分：37.83%*3=1.13 

績效分數 7.36 

 

（五）特殊事蹟(於年度施政計畫及年度預算外，完成具挑戰性、高難度之重大事蹟或

爭取上級重大經費補助，提供審查委員於整體施政績效項目酌予給分，無特殊事

蹟者免填。) 

計畫項目名稱 
年度內辦理重大特殊事蹟 

或 爭 取 上 級 經 費 補 助 
施 政 效 益 

策 進

COVID-19 疫

情防疫應變作

為 

因應 COVID-19 疫情疫情警

戒標準提升二級，本局成立應

變小組，盤點及整備防疫物

資，訂定緊急救護勤務派遣及

執行標準作業程序(SOP)，成

立專責救護隊執行防疫勤務。 

本局於 110 年 5 月 28 日及 6 月 1 日分  

別於第一救災救護大隊及第二救災救

護大隊各成立 1 專責救護隊，專責執

行機場快篩陽性個案、疑似個案送醫

採檢及送隔離、安置等勤務，110 年 1

月至 12 月共計執行機場快篩載送陽

性個案 17 人、送採檢隔離個案 51 人、

載送一般救護勤務疑似個案 24 人。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達成度
差異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略 

(四)經費面向 

合理分配

資源，增

進預算執

行 績 效

（10%） 

(2)各機關當年

度資本門預算

執行率（3%） 

-62.18% 原因分析： 

1.局本部增建工程(含內部各項辦公設備、

水電空調設備及工程相關費用等)等 6 案。 

2.保留原因：主要係因受 COVID-19 新冠肺

炎疫情第三級警戒致海運停航、原物料短

缺等影響，廠商申請展延或無法順利發



包。 

因應策略： 

積極督促工程施工於工程結算後支付工程

款。 

 

肆、績效總評 

    綜觀本局 110 年度施政績效，除「提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率」外，各項工作均

達成或超越原訂目標值。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核心業務部分 

(一)110 年公共場所列管 884 家，本局本年度檢查合格 1,576 家次，落實災害預防，

提升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合格率，落實公共場所消防安全。 

(二)因應新冠疫情相關防疫規定，辦理部分居家訪視勤務以廣播、投遞宣導單取代，

並以媒體、臉書等方式加強居家防火安全宣導，故 110 年本縣人口總戶數為

41,981 戶，110 年本局推動住宅防火對策 2.0 宣導戶數 13908 戶（住宅宣導診斷

戶數 13908／澎湖縣總戶數 41,981×100%=33%），達成目標值。 

(三)110 年觀光旅館、老人及身障機構應辦理自衛消防編組驗證家數 33 家，本局本

年度共辦理自衛消防編組訓練驗證家數 33 家，成效良好。 

(四)110 年消防安全設備應檢修申報家數為 781 家，實際辦理檢修申報家數 780 家，

本局針對未依期限申報場所，依規定開立舉發單，落實執行檢修申報工作，有

效提升公共安全場所安全。 

(五)110 年度「暑期保護青少年-青春專案」執行期間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至 110 年 8

月 31 日止，針對本縣青少年易出入場所，加強消防安全檢查，共檢查 119 家次，

合格家數 52 家，不合格家數 4 家，未營業 63 家，本局均依消防法等規定限期

改善並辦理複查，有效維護青少年暑期出入公共場所之安全。 

(六)110 年度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為 4 家（尖山發電廠、虎井電場、

望安電廠、七美電廠），實際執行聯合稽查 4 家(聯合稽查家數 4 家／列管場所家

數 4 家×100%)，達成目標值。 

(七)110 年一般性補助款優先施政項目，購置汰換救助器材車 2 輛，本案於 110 年 4

月 19 日完成發包採購，111 年 3 月 23 日驗收完成及配發馬公及白沙分隊汰換老

舊車輛。 

(八)110 年 12 月 2 日召開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期末審查會議，經各委員審查後，

協力機構確實依計畫完成 20 項工作項目，相關成果報告並陳報內政部核備。 



(九)為強化各鄉(市)公所遭遇地震、海嘯時之災害疏散避難能力，本府 110 年度分別

於望安鄉公所(110 年 09 月 14 日)、西嶼鄉公所(110 年 09 月 17 日)及白沙鄉公所

(110 年 10 月 06)等 3 處，完成辦理地震海嘯災害避難收容兵棋推演。 

(十)為強化本縣面臨災害時能充分發揮統合應變作業能力，本縣於 110 年 8 月 31 日

由本府結合澎防部、馬支部、澎湖憲兵隊、第八海巡隊、第七岸巡隊、湖西鄉

公所、高雄港務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台灣電力公司及結合民間力量等相關單

位，完成辦理年度災害防救演習(海洋油污染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兵棋推演) 

1 場次。 

(十一)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強化 OHCA 案件之品質管制及救護紀錄表填寫之

正確性，110 年針對 OHCA 送醫案件及救護紀錄之查核共計 12 次。 

(十二)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及技能，延續救護技術員證照效期，本局分別於 110

年 10 月 5 日起至 28 日止，區分 4 梯次辦理初、中級救護技術員繼續教育訓

練，統計年度應參訓中級救護技術員 144 人，實際參訓 144 人，初級救護技

術員 19 人，實際參訓 19 人，共計到訓人員 163 人，達成目標值。 

(十三)為擴大宣導推廣層面，巡迴 5 鄉 1 市，深入各村里社區加強推廣 CPR+AED

等急救術，110 年分別前往東文、復興、鐵線、五德、虎井、桶盤、水垵、將

軍、中和、花嶼、赤崁、小赤崁、龍門、林投、外垵、赤馬、員貝、大倉、

鳥嶼、吉貝等 20 個社區辦理宣導活動。 

(十四)為提升義消救護大隊初級救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技能，自 110 年 9 月 1 日起至

110 年 11 月 30 日止，由各分隊辦理救護技術員繼續教育訓練 1 場次，共計

65 人參訓，達成目標值。 

(十五)本局為強化本縣義消人員救災技能，及熟稔操作各項救災器材，提升協勤救

災成效，於 110 年 12 月 6 至 11 日，辦理本縣義消人員（176 人）集中訓練，

到訓人數計 176 人。 

(十六)本局於 110 年 10 月 8、9 日，辦理災害防救團體（澎湖縣救難協會）水域救

援訓練 1 場次（參訓人數計 30 人），以強化所屬成員各項潛水救援技能，及

熟稔救援器材操作，提升協勤成效。 

(十七)本局為使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救援隊）志工能熟稔各種救災裝備器材及強化

救災技能，於各所轄地區就地辦理複訓工作（3 月 27 日吉貝村緊急救援隊、3

月 30 日鳥嶼村緊急救援隊、4 月 21 日將軍村緊急救援隊、4 月 28 日花嶼村

緊急救援隊、8 月 23 日外垵村睦鄰救援隊及），共計 5 場次（參訓人數計 147

人）。 

(十八)本局 110 年各大隊辦理「高樓層、高危險建築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物」

等救災組合訓練共計 24 場次，達成目標值。 

(十九)本局依照內政部消防署函頒「消防人員常年訓練實施規定」，辦理常年集中訓



練，本(110)上半年度因受疫情影響，停止辦理。下半年分別於 8 月 23 日至 9

月 2 日分 3 梯次辦理消防人員常年集中訓練及救助人員複訓，共計 128 人次

參訓。 

(二十)本局 110 年分別於 9 月 22 日至 27 日止，分 3 梯次辦理「水上救生暨船艇操

作複訓」，計有 120 人次參訓。另 9 月 13 日至 17 日止，分 3 梯次辦理潛水搜

救複訓」，計有 41 人次參訓。以上共計 6 梯次，161 人次參訓，達成目標值。 

(二十一)110 年度本縣轄內發生火災案件計 123 件，本局均依消防法暨火災調查鑑定

作業要領等相關規定，執行火災調查鑑定工作，完成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計 123 件。 

(二十二)本局於 110 年 9 月 23 及 30 日辦理火災原因調查鑑定專業訓練 1 場次（參

訓人數計 45 人），以精進所屬人員火災調查專業技能。 

(二十三)當發生重大救災救護案件、社會或媒體關注案件時，由現場救災救護人員

即時記錄案件狀況及災情發展，利用通訊軟體第一時間將案件搶救之文字

敘述及攝(錄)影畫面回傳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經彙整後陳報各級長官，以供

掌握災害現場狀況，進行後續處置判斷，並統一發言管道，提供新聞媒體

正確、即時之資訊。110 年度共計記錄傳送 54 件。 

二、業務創新改良部分 

(一) 召集本府及各鄉(市)公所防災編組單位，以模擬災時應變作為，分別於 110 年 4

月 28 日及 10 月 27 日辦理 110 年上、下半年度應變管理資訊系統(EMIC)演練。 

(二) 110 年度強化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五層以下住宅(公寓)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申請共計 403 件，經本局檢查合格共計 403 件，合格比率 100%。 

(三) 配置 12 導程心電圖機，針對 OHCA 病患及時判讀與傳輸，加強 12 導程心電圖機

操作使用教育訓練，有效縮短搶救時間，110 年度利用各級救護技術員複訓、廠商

維修、訓練及分隊平日訓練等時機，共計辦理教育訓練 12 場次。 

(四) 為提升離島地區緊急救護服務品質，依據離島道路環境、聚落型態及常見救護、後

送需求，規劃設計符合離島地區使用之車款，鼓勵民間團體，踴躍捐贈離島型救護

車，110 年度受理民間團體捐贈離島型救護車 2 輛，提升離島地區救護服務品質。 

(五) 本局依「澎湖縣義消組織充實人力與裝備器材中程計畫」分別辦理「機能型(緊急

救護)義消訓練」(110 年 3 月 13、14、20、21 及 27 日)與「機能型(潛水救援)義消

訓練」(110 年 9 月 4 及 5 日)計 2 項，及完成採購「救護裝備」一批(計新臺幣 104

萬 3,452 元)，年度計畫達成度 100%。 

三、經費部分 

    本年度經常門實支數 26,324,401 元，資本門實支數 19,712,923 元，不可歸責於機

關之不可抗力原因不含統籌科目保留數 399,000 元核准保留數 44,384,335 元(經常



門保留數 1,300,000 元、資本門應付數 271,486 元、資本門保留數 42,812,849 元)，

併計核算達成目標值，說明如下： 

(一) 110 年澎湖縣協勤人員防寒外套 1 批採購案 1,300,000 元。保留原因：本案已於 110

年 5 月完成決標，履約期限至 11 月 21 日，因受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第三級

警戒致原物料短缺等影響，廠商申請展延至 111 年 1 月 20日，無法於年度內完成，

故辦理保留 1,300,000 元。 

(二) 局本部增建工程(含內部各項辦公設備、水電空調設備及工程相關費用等)總經費

15,000,000 元(繼續性經費)(指定施政項目)1.109 年度編列 5,000,000 元 2.110 年度

編列 10,000,000 元。保留原因：消防局廳舍增建統包工程採購案原預計 110 年 12

月底完工，因受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第三級警戒致海運停航等影響，廠商申

請展延至 111年 7 月 12 日完工，故辦理保留 892 萬 8,712 元(應付帳款 271,486 元，

支出保留數 8,657,226 元)。 

(三) 大倉消防分隊新建工程(含內部各項辦公設備、搬遷、水電空調等設備及工程相關

費用等)總經費 17,000,000 元。(指定施政項目繼續性經費分 3 年執行) 

1.109 年度編列 100,000 元。 

2.110 年度編列 5,900,000 元。 

3.111 年度編列 11,000,000 元。 

保留原因：因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雖已辦理發包訂約，但工程歷經 3 次

公開招標無廠商投標而流標，目前設計單位重新檢討發包預算書圖中，故辦理保

留 5,339,196 元。 

(四) 辦理購置救助器材車 2 輛 23,000,000 元(指定施政項目)。本案於 110 年 4 月 19 日

辦理發包，履約期限至 111 年 1 月 23 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約、

完工驗收及結算等作業，故辦理保留 23,000,000 元。 

(五) 提升緊急救災救護通訊設備計畫-救災救護數位無線電系統建置(110 年度離島建

設基金 3,847,500 元，中央補助 769,500 元，縣款 513,000 元)。保留原因：本案為

延續 108、109 年度建置案，於 110 年 11 月 8 日完成後續擴充換文訂約，履約期

限至 111 年 1 月 17 日完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約、完工驗收及結

算等作業，故辦理保留 5,130,000 元。 

(六) 110 年消防衣帽鞋裝備 1 批財物採購案 686,427 元。保留原因：本案歷經 2 次公開

招標無廠商投標而流標，於 9 月完成決標，履約期限至 111 年 3 月 13 日，無法於

年度內完成，故辦理保留 686,427 元。 

 

 


